	湖南省显尚家具有限公司未采取措施消除重大事故隐患案

	文书编号
	（湘衡）应急罚〔2025〕执法-59号

	文书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书

	企业名称
	湖南省显尚家具有限公司

	处罚日期
	2025年9月19日

	公示期限
	一年

	违法事实及证据
	2025年8月1日，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工贸处执法人员检查发现湖南省显尚家具有限公司：1、生产车间一、二层两个防火分区共用一套除尘系统；2、一楼宽带砂光机采用简易布袋除尘，未设置火花探测消除装置。2025年8月5日，省厅工贸处将发现的上述隐患问题移交给衡阳市应急管理局进行调查，根据《工贸企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应急管理部令第10号）第十一条第二项、第八项之规定，湖南省显尚家具有限公司上述两条安全隐患被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涉嫌存在未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行为。2025年8月18日，衡阳市应急管理局对湖南省显尚家具有限公司依法进行立案调查，经进一步调查核实，湖南省显尚家具有限公司上述行为属实。
以上违法事实，主要证据有：证据一：湖南省显尚家具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明湖南省显尚家具有限公司是一家合法经营企业；证据二：《现场检查记录》、《现场处置措施决定书》、《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各一份，经湖南省显尚家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铁根签字确认，证明湖南省显尚家具有限公司未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行为属实；证据三：湖南省显尚家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铁根、副总经理刘术贞询问笔录各1份，经当事人签字确认，证明湖南省显尚家具有限公司未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行为属实；证据四：现场照片3张，证明湖南省显尚家具有限公司未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行为属实；证据五、被询问人刘铁根、刘术贞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被询问人身份信息合法。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处罚结果
	决定对湖南省显尚家具有限公司作出
处人民币叁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执法部门
	衡阳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